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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概述

公众参与目的是通过与公众进行的有效协商，使建设项目能够被公众充分认可，并

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对公众利益构成危害或威胁，以取得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环境效

益的协调统一。通过公众参与，了解和掌握民意，保障公众环境保护知情权、参与权和

监督权，也减少可能产生的不利于工程建设的问题出现。同时把公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

反馈给建设单位，努力把建设项目对公众的不利影响减到最小或可接受程度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及《建

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等相关规定，我司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委托福建省金皇环保

科技有限公司进行“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电池配件生产线改扩产项目”环境影响

评价工作。我司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发布项目环评公示信

息和公众意见征询调查表，广泛征询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有关群众对本项目环

境保护工作的意见或要求。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

我司于 2019年 2月 25日至 2019 年 3月 9日在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网站上对

本项目建设信息进行第一次公示，公示信息主要包括：项目工程概况和主要环境问题、

项目建设单位及评价机构情况、环评的工作程序和内容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、公

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，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，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广泛征求社会各界

的意见和建议：

①公众对本项目建设信息的了解程度；

②公众就项目建设对是否促进社会经济发展、环境保护的认识；

③公众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；

④公众对本项目持有的态度；

⑤公众对本项目的环保措施等方面的意见、建议和具体要求等。

2.2 公开方式

首次公示采用网络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2 月 25 日至 2019 年 3 月 9 日，网址为：

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网站上（https://www.nanfu.com/news/index/）。公示截图见图

2.2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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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.2.1 网站第一次公示截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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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

2019 年 7 月 1 日我司根据环评单位编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，在福建南平

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网站、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和当地报纸上发布了本项目征求意见稿公

示信息，并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，以便公众了解项目建设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及拟

采取的环保对策措施，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，公示信息如下：

①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下载网址，简本中包含建设项目基本情况、建设项目周围环

境现状、项目环境影响预测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等内容。

②联系方式

③公众索取信息的方式和期限

④征询对象、征询内容及期限

3.2 公示方式

（1）网络平台公示

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12 日，网址为：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

公司网站上（https://www.nanfu.com/news/index/）。公示截图见图 3.2.1。

（2）张贴公示

我司于网站发布第二次公示后，前往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张贴环评公示，

向公众公开项目信息及环境影响报告书简本下载途径。张贴公示的区域包含塔下村、十

里庵村及厂区南门外墙等。公示情况见图 3.2.2。

（3）报纸公示

我司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和 7 月 3 日在闽北日报进行报纸公示。公示情况见图 3.2.3

和图 3.2.4。

3.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

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、传真、信件或邮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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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.1 网站第二次公示截图

南孚厂区南门

十里庵 塔下社区

图 3.2.2 张贴公示现场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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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.3 闽北日报征求意见稿公示（第一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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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.2.4 闽北日报征求意见稿公示（第二次）

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第十四条，对环境影响方面公众质疑性意见多

的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本项目在第一次环评信息公示期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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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，我司及委托的环评单位均未收到公众提出的质疑性意见，因此

本项目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。

5 调查结论

我司于 2019 年 2 月委托福建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“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

司电池配件生产线改扩产项目”环境影响评价工作。我司于 2019 年 2 月 25 日~3 月 9 日

在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网站上（https://www.nanfu.com/news/index/）对本项目建设

信息进行第一次公示，公示期限为 10 个工作日；我司根据福建金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

制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，于 2019 年 7 月 1 日~2019 年 7 月 12 日在福建南平南

孚电池有限公司网站、评价范围内敏感目标和当地报纸上发布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

求意见稿公示。两次公示期间，未收到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电话、传真、信件或邮件。

对于公众关注的项目建成的环境问题，我司高度重视，并承诺将严格按照环境保护

要求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将项目的环境影响降低到最低水平。我司将加强对当地群

众的宣传、沟通和交流，使群众对项目建设的必要性、对地方社会经济的重大意义、以

及地方政府维护公众合法权益、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有所了解，以消除公众的疑虑，取

得更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，同时，应接受当地公众的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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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附件

6.1 环评信息公示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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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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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公众意见表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

填表日期 年 月 日

项目名称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电池配件生产线改扩产项目

一、本页为公众意见

与本项目环境影

响和环境保护措

施有关的建议和

意见（注：根据

《环境影响评价

公众参与办法》

规定，涉及征地

拆迁、财产、就

业等与项目环评

无关的意见或者

诉求不属于项目

环评公参内容）

（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、个人隐私等内容，若本页不

够可另附页）

二、本页为公众信息

（一）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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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 名

身份证号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经常居住地址
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村（居

委会） 村民组（小区）

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

（填同意或不同意）

（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）

（二）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

单位名称

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有效联系方式

（电话号码或邮箱）

地 址 省 市 县（区、市） 乡（镇、街道） 路 号

注：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，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和不

能公开的具体信息。


